
關注油尖旺區野鳥問題

多謝油尖旺區議會李家軒議員、鍾港武議員、劉柏祺議員及潘

景和議員就題述事宜提呈文件，食物環境衞生署（下稱「本署」）現

按職權範圍回覆如下：

旺角區及油尖區環境衞生辦事處（下稱「辦事處」）一向十分關

注有人餵飼野鳥弄污公眾地方而引致的環境衞生問題，並按個別經常

有野鳥聚集的公眾地方採取相應措施以改善有關問題。措施包括派員

加緊巡查及對餵飼野鳥致弄污公眾地方的人士採取執法行動；加強清

洗及使用 1:99 的稀釋漂白水消毒有關地點；在相關地點懸掛警告橫

額及派發宣傳單張，提醒市民不要在公眾地方餵飼野鳥致弄污公眾地

方，否則可能會被檢控；以及安裝網絡攝錄機，以加強阻嚇力。

自 2023 年 9 月至今，本署人員在油尖旺區向因餵飼野鳥致弄污

公眾地方的人士合共發出 14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，當中包括一名在奧

海城一帶餵飼野鳥致弄污公眾地方的人士。雖然如此，本署人員會繼

續加強巡查及對餵飼野鳥致弄污公眾地方的人士採取執法行動。

本署會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及採取適當行動，以保持環境衞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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